
附件 2：赛道二 拥抱“双碳”，智能搬运（小学组团体赛）规程

一、活动要求

本次比赛以“双碳行动”为主题，主要面向小学阶段学生，参赛选手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操

作遥控机器人，互相配合通过完成垃圾分类和植树的任务，获取高分。

二、组队要求

参赛队伍由2名的选手组成，选手为2024年1月前在同一所学校的小学生。

三、器材要求

1、搬运机器人参赛者必须每人一个，整个比赛过程中不得交换使用机器人。

2、本赛项搭建的机器人所需材料不限材质、不限数量、不限品种。除必需的电子元器件外，机器人其他

部件均应采用废弃材料制作。

3、搬运机器人为遥控模式，模型尺寸控制在30cm*30cm*30cm的范围。每个参赛模型使用不超过两个电

机和一个遥控器。电池额定电压不得超过7.4V。

四、比赛要求

1、本赛项为任务赛，每支队伍有两轮比赛机会，最终以两次成绩的总和记为该组队伍最终成绩。

2、每支参赛队须在20分钟内调试好自己的参赛机器，调试时间结束后即由场地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

五、场地要求

1、场地布局：场地规格为240cm×180cm，设有一个工作区和一个任务区，场内有“得分道具”：

“垃圾”“绿树”等两种道具各8个。得分道具使用塑料积木制成并标注不同的任务道具名称，

均长6.4cm×宽6.4cm×高4.8cm，重约66克，混合摆放在任务区内。机器人在完成任务后可获得任

务分。

标准比赛场地地图

2、场地材质：比赛场地材质为灯布，比赛场地平整度允许有±5mm的误差，场地以现场最后现场实

物为准且整个比赛过程中不再变化。



3、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场地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

地表面可能有纹路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选手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

种应对措施。

六、比赛规则

1、赛前：选手可以有1分钟调试自己参赛的机器人。

2、赛中：

1)、每轮比赛限时150秒，裁判员发出“开始”命令时，选手开始对机器人进行操作并开始计时。

2)、在执行任务期间，两个机器人均同时采用遥控的方式，前往任务区分别获取道具。

3)、将道具“垃圾”运至分类区，并根据道具上和分类区内的标识完成分类任务（道具的垂直投

影面积全部在分类区内），同时获取任务分值。

4)、将道具“树苗”运送到标记树木的位置（绿色树形方框）完成植树任务（道具“树苗”的垂

直投影面积部分在植树区内），同时获取任务分值。

5)、在比赛计时停止后，“垃圾”与“树苗”道具如若在任务区外且没有被摆放在正确的位置将

会被扣除相应分值。

3、若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任务，机器人能安全返回出发地，则该轮比赛结束并记录选手完

赛时间。若规定时间内，任务尚未完成或机器人未能返回出发地，则计时结束时该轮比赛随即终

止，进入计分环节计算两位参赛选手在 150 秒内得分情况。机器人每完成一次任务可得相应分数，

完成所有任务后机器人安全返回出发地亦可得相应分数；道具离开任务区但没有在正确位置会扣

除一定分数；这一轮两个机器人所有得分相加即为参赛小组在该轮完成任务时的总成绩。

4、机器人外观和机械手制作材料建议充分利用生活废弃物（不能掺杂各种工程粒子插件或连接件）

制作，全部利用生活废弃物制作或部分利用生活废弃物制作均有加分；全部采用套材中的塑料粒

子插件或金属连接件则不加分。

5、若由于操作失误，机器人开出地图范围内未完全脱离时，机器人需要自行返回场地重新开始，

计时器不予补时。如果机器人垂直投影面积全部脱离地图，第一次会扣分，第二次则直接罚下场

地，但不影响队友继续完成任务。若机器人由于电量不足或器材损坏导致不能比赛的，裁判可以

判定该轮比赛结束。

6、任务道具说明：

 道具“垃圾”包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垃圾回收任务将从以上 16个道具中随机抽取 8个摆放在任务区。

 道具“树苗”：8 棵



七、活动流程

1、检录：入场后，裁判对参加活动的器材按规定进行检录（包括登记、拍照、贴标签等）。

2、叫号：每一轮比赛前，裁判员在连续叫号无人应答，则视作弃赛处理。

3、启动：选手在正式进入比赛时，有60秒的准备时间，机器人需规定放入地图起点，且机器人的摆放不能

超出地图起点范围。当选手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即可启动机器人，如出现“早启动”视作违规，

每支队伍每轮比赛允许1次“早启动”违规。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遥控控制，选手不得接触机器人。（如

出现机器人运行中断、翻车或零件脱落情况，该轮比赛即告结束。）

4、结束：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选手应放下遥控器，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裁判

记录成绩，填写记分表，选手签名确认后方可携带自己的模型离开比赛场地，不得有意逗留。

八、其它事项

1、比赛期间，所有的安装和调试应由参赛学生独立完成，如发现辅导老师或家长遥控指导参赛选

手参与搭建调试，触碰、修复作品等行为，该参赛者（团队）的比赛成绩为 0分。

2、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该轮成绩为 0 分，乃至取消

活动资格等处理。

3、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规则中未明事项及争议事项的最终解释权和裁定权归本赛道的

裁判长所有。如对裁判的判决有异议，应由参赛队的一名选手在赛场内向裁判长提出。

赛道联系人：田涛瑞

联系方式：15921939618

联系邮箱：578939633@qq.com


